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2號

聲  請  人  孫初偉會計師

相  對  人  慶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炳通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檢查人報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之檢查報酬酌定為新臺幣（下同）9萬元，應由相對人負

擔。

　　理　由

一、按檢查人之報酬，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

察人意見後酌定，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定有明文。又檢查

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執行其職務，其報酬由法院依

其職務之繁簡定之，公司法第313條第1項亦有明定。而檢查

人之權限，多以調查公司會計之正確與否，並將調查結果報

告選任法院，藉以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

少數股東權益，藉此補監察人監督之不足。故法院酌定檢查

人報酬，應斟酌檢查工作之繁雜程度、難易度、檢查結果暨

成效及檢查人所付出之勞力與時間等一切情形，並徵詢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以為酌定；且報酬數額之酌定，屬法

院職權認定之事項，不受檢查人或被檢查公司董事、監察人

意見之拘束。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字第1號民事裁

定（下稱系爭裁定）選派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之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現已完成檢查並出具113年12月16日

慶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師專案檢查報告（下稱系爭檢查

報告），茲以會計師每人每小時5,000元為基礎，檢附會計

師工作時數統計暨公費計算表（下稱系爭工時計算表），聲

請酌定檢查人報酬為37萬5,000元等語。

三、相對人具狀陳述意見略以：聲請人所提系爭檢查報告中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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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資料與內容，多係來自既存之相對人公司歷年度財務和稅

務簽證，會計師僅單純將其相互加減，系爭工時計算表僅粗

略記載，未具體說明何以須耗費如此時數，及有何需同時由

2位會計師共同執行檢查與撰寫報告之必要，綜觀整份報告

中，以會計師專業技能所出具之檢查結論或意見篇幅占比不

大，聲請人請求金額遠逾一般會計師檢查報酬，違反經驗法

則。又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計師專業責任鑑

定費用收取標準細則」第3條第2款規定，鑑定作業小組委員

每人每小時以3,000元為標準，本件聲請人報酬亦應同此計

算等語。

四、經查：

　㈠相對人之股東賴炳麟前向本院聲請選派檢查人，經本院以系

爭裁定選派聲請人孫初偉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該

裁定附表編號1至10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聲請人已

完成相關檢查工作，並於113年12月17日提出系爭檢查報告

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卷宗查明屬實。則聲請人既

已向選任法院報告檢查結果，依上揭意旨，其請求法院酌定

檢查人之報酬，核屬有據。

　㈡聲請人主張由百騏會計師事務所指派2位會計師共同執行檢

查，每小時報酬5,000元，惟參酌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會計師專業責任鑑定費用收取標準細則」第3條第2

款規定，鑑定委員即會計師之鑑定費為每小時3,000元；同

聯合會之「會計師業務評鑑費用收取標準」，評鑑委員即會

計師之評鑑費為每小時2,000元，故聲請人主張以每小時5,0

00元計算報酬，尚屬過高，難以逕採。

　㈢查系爭裁定所命檢查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共計10項，然聲

請人僅就本院於113年11月7日檢送之相關業務帳目資料為範

圍而檢查其中5項，就其中編號3、5、6、9、10之查核均付

之闕如；系爭裁定附表所列編號1之檢查範圍固自107年11月

30日起迄今每年度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股東名冊、財

產清冊等，惟依聲請人所說明之檢查程序，僅就相對人經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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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辦理查核簽證之107至112年度

「會計師查核報告」為既有報表之彙總分析，與全面檢查相

對人前開年度全部業務帳目、財產情形之查核方式顯然有

別；觀諸聲請人所提之系爭檢查報告中，多引用相對人所列

表格，說明未能經由「會計師查核報告」核對，檢查帳目中

多為資料不明無法進行檢查辨別，經聲請人記載「可以進一

步了解，並請慶順建設（即相對人）提供補充說明」者高達

7次，然未見聲請人有向相對人聯繫請求提出或補充相關資

料，亦未向本院陳報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為者或其檢查有

何窒礙難行之處，核與一般檢查人均有多次聯絡受檢查公司

確認、補正資料之常情不符；復參酌聲請人所提之系爭工時

計算表，其工作內容摘要僅3項，分別為「資料檢查、複核

及工作底稿建立；撰寫查核說明及發現31小時」、「複核查

核說明及發現、補充工作底稿16小時」、「撰寫查核報告29

小時」，其中複核查核說明及補充工作底稿應可視為編製產

出系爭檢查報告所需之整體工作項目，無再分列工作項目並

列計工時之必要，且聲請人主張之工作期間自113年11月11

日至12月13日，其中扣除例假日之實際工期僅24日，酌以前

揭檢查事項因資料不足尚非繁雜，應無須耗費2位專業會計

師之人力時間，本院審酌前述聲請人檢查項目及範圍、內

容、實際檢查之資料量、檢查成效、系爭檢查報告內容之精

實度，及處理前揭事務需費之時間、心力、成本，並考量兩

造就本件檢查報酬之意見後，酌定本件聲請人報酬以9萬元

為適當。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174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林淑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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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白豐瑋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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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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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2號
聲  請  人  孫初偉會計師
相  對  人  慶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炳通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檢查人報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之檢查報酬酌定為新臺幣（下同）9萬元，應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檢查人之報酬，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定，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定有明文。又檢查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執行其職務，其報酬由法院依其職務之繁簡定之，公司法第313條第1項亦有明定。而檢查人之權限，多以調查公司會計之正確與否，並將調查結果報告選任法院，藉以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少數股東權益，藉此補監察人監督之不足。故法院酌定檢查人報酬，應斟酌檢查工作之繁雜程度、難易度、檢查結果暨成效及檢查人所付出之勞力與時間等一切情形，並徵詢公司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以為酌定；且報酬數額之酌定，屬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不受檢查人或被檢查公司董事、監察人意見之拘束。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字第1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選派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現已完成檢查並出具113年12月16日慶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師專案檢查報告（下稱系爭檢查報告），茲以會計師每人每小時5,000元為基礎，檢附會計師工作時數統計暨公費計算表（下稱系爭工時計算表），聲請酌定檢查人報酬為37萬5,000元等語。
三、相對人具狀陳述意見略以：聲請人所提系爭檢查報告中之會計資料與內容，多係來自既存之相對人公司歷年度財務和稅務簽證，會計師僅單純將其相互加減，系爭工時計算表僅粗略記載，未具體說明何以須耗費如此時數，及有何需同時由2位會計師共同執行檢查與撰寫報告之必要，綜觀整份報告中，以會計師專業技能所出具之檢查結論或意見篇幅占比不大，聲請人請求金額遠逾一般會計師檢查報酬，違反經驗法則。又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計師專業責任鑑定費用收取標準細則」第3條第2款規定，鑑定作業小組委員每人每小時以3,000元為標準，本件聲請人報酬亦應同此計算等語。
四、經查：
　㈠相對人之股東賴炳麟前向本院聲請選派檢查人，經本院以系爭裁定選派聲請人孫初偉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該裁定附表編號1至10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聲請人已完成相關檢查工作，並於113年12月17日提出系爭檢查報告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卷宗查明屬實。則聲請人既已向選任法院報告檢查結果，依上揭意旨，其請求法院酌定檢查人之報酬，核屬有據。
　㈡聲請人主張由百騏會計師事務所指派2位會計師共同執行檢查，每小時報酬5,000元，惟參酌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計師專業責任鑑定費用收取標準細則」第3條第2款規定，鑑定委員即會計師之鑑定費為每小時3,000元；同聯合會之「會計師業務評鑑費用收取標準」，評鑑委員即會計師之評鑑費為每小時2,000元，故聲請人主張以每小時5,000元計算報酬，尚屬過高，難以逕採。
　㈢查系爭裁定所命檢查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共計10項，然聲請人僅就本院於113年11月7日檢送之相關業務帳目資料為範圍而檢查其中5項，就其中編號3、5、6、9、10之查核均付之闕如；系爭裁定附表所列編號1之檢查範圍固自107年11月30日起迄今每年度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股東名冊、財產清冊等，惟依聲請人所說明之檢查程序，僅就相對人經亞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辦理查核簽證之107至112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為既有報表之彙總分析，與全面檢查相對人前開年度全部業務帳目、財產情形之查核方式顯然有別；觀諸聲請人所提之系爭檢查報告中，多引用相對人所列表格，說明未能經由「會計師查核報告」核對，檢查帳目中多為資料不明無法進行檢查辨別，經聲請人記載「可以進一步了解，並請慶順建設（即相對人）提供補充說明」者高達7次，然未見聲請人有向相對人聯繫請求提出或補充相關資料，亦未向本院陳報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為者或其檢查有何窒礙難行之處，核與一般檢查人均有多次聯絡受檢查公司確認、補正資料之常情不符；復參酌聲請人所提之系爭工時計算表，其工作內容摘要僅3項，分別為「資料檢查、複核及工作底稿建立；撰寫查核說明及發現31小時」、「複核查核說明及發現、補充工作底稿16小時」、「撰寫查核報告29小時」，其中複核查核說明及補充工作底稿應可視為編製產出系爭檢查報告所需之整體工作項目，無再分列工作項目並列計工時之必要，且聲請人主張之工作期間自113年11月11日至12月13日，其中扣除例假日之實際工期僅24日，酌以前揭檢查事項因資料不足尚非繁雜，應無須耗費2位專業會計師之人力時間，本院審酌前述聲請人檢查項目及範圍、內容、實際檢查之資料量、檢查成效、系爭檢查報告內容之精實度，及處理前揭事務需費之時間、心力、成本，並考量兩造就本件檢查報酬之意見後，酌定本件聲請人報酬以9萬元為適當。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174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林淑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白豐瑋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2號

聲  請  人  孫初偉會計師

相  對  人  慶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炳通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檢查人報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之檢查報酬酌定為新臺幣（下同）9萬元，應由相對人負

擔。

　　理　由

一、按檢查人之報酬，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

    察人意見後酌定，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定有明文。又檢查人

    ，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執行其職務，其報酬由法院依其

    職務之繁簡定之，公司法第313條第1項亦有明定。而檢查人

    之權限，多以調查公司會計之正確與否，並將調查結果報告

    選任法院，藉以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少

    數股東權益，藉此補監察人監督之不足。故法院酌定檢查人

    報酬，應斟酌檢查工作之繁雜程度、難易度、檢查結果暨成

    效及檢查人所付出之勞力與時間等一切情形，並徵詢公司董

    事及監察人意見後，以為酌定；且報酬數額之酌定，屬法院

    職權認定之事項，不受檢查人或被檢查公司董事、監察人意

    見之拘束。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字第1號民事裁

    定（下稱系爭裁定）選派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之

    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現已完成檢查並出具113年12月16日

    慶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師專案檢查報告（下稱系爭檢查

    報告），茲以會計師每人每小時5,000元為基礎，檢附會計

    師工作時數統計暨公費計算表（下稱系爭工時計算表），聲

    請酌定檢查人報酬為37萬5,000元等語。

三、相對人具狀陳述意見略以：聲請人所提系爭檢查報告中之會

    計資料與內容，多係來自既存之相對人公司歷年度財務和稅

    務簽證，會計師僅單純將其相互加減，系爭工時計算表僅粗

    略記載，未具體說明何以須耗費如此時數，及有何需同時由

    2位會計師共同執行檢查與撰寫報告之必要，綜觀整份報告

    中，以會計師專業技能所出具之檢查結論或意見篇幅占比不

    大，聲請人請求金額遠逾一般會計師檢查報酬，違反經驗法

    則。又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計師專業責任鑑

    定費用收取標準細則」第3條第2款規定，鑑定作業小組委員

    每人每小時以3,000元為標準，本件聲請人報酬亦應同此計

    算等語。

四、經查：

　㈠相對人之股東賴炳麟前向本院聲請選派檢查人，經本院以系

    爭裁定選派聲請人孫初偉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該

    裁定附表編號1至10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聲請人已

    完成相關檢查工作，並於113年12月17日提出系爭檢查報告

    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卷宗查明屬實。則聲請人既

    已向選任法院報告檢查結果，依上揭意旨，其請求法院酌定

    檢查人之報酬，核屬有據。

　㈡聲請人主張由百騏會計師事務所指派2位會計師共同執行檢查

    ，每小時報酬5,000元，惟參酌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會計師專業責任鑑定費用收取標準細則」第3條第2款

    規定，鑑定委員即會計師之鑑定費為每小時3,000元；同聯

    合會之「會計師業務評鑑費用收取標準」，評鑑委員即會計

    師之評鑑費為每小時2,000元，故聲請人主張以每小時5,000

    元計算報酬，尚屬過高，難以逕採。

　㈢查系爭裁定所命檢查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共計10項，然聲

    請人僅就本院於113年11月7日檢送之相關業務帳目資料為範

    圍而檢查其中5項，就其中編號3、5、6、9、10之查核均付

    之闕如；系爭裁定附表所列編號1之檢查範圍固自107年11月

    30日起迄今每年度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股東名冊、財

    產清冊等，惟依聲請人所說明之檢查程序，僅就相對人經亞

    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辦理查核簽證之107至112年度「

    會計師查核報告」為既有報表之彙總分析，與全面檢查相對

    人前開年度全部業務帳目、財產情形之查核方式顯然有別；

    觀諸聲請人所提之系爭檢查報告中，多引用相對人所列表格

    ，說明未能經由「會計師查核報告」核對，檢查帳目中多為

    資料不明無法進行檢查辨別，經聲請人記載「可以進一步了

    解，並請慶順建設（即相對人）提供補充說明」者高達7次

    ，然未見聲請人有向相對人聯繫請求提出或補充相關資料，

    亦未向本院陳報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為者或其檢查有何窒

    礙難行之處，核與一般檢查人均有多次聯絡受檢查公司確認

    、補正資料之常情不符；復參酌聲請人所提之系爭工時計算

    表，其工作內容摘要僅3項，分別為「資料檢查、複核及工

    作底稿建立；撰寫查核說明及發現31小時」、「複核查核說

    明及發現、補充工作底稿16小時」、「撰寫查核報告29小時

    」，其中複核查核說明及補充工作底稿應可視為編製產出系

    爭檢查報告所需之整體工作項目，無再分列工作項目並列計

    工時之必要，且聲請人主張之工作期間自113年11月11日至1

    2月13日，其中扣除例假日之實際工期僅24日，酌以前揭檢

    查事項因資料不足尚非繁雜，應無須耗費2位專業會計師之

    人力時間，本院審酌前述聲請人檢查項目及範圍、內容、實

    際檢查之資料量、檢查成效、系爭檢查報告內容之精實度，

    及處理前揭事務需費之時間、心力、成本，並考量兩造就本

    件檢查報酬之意見後，酌定本件聲請人報酬以9萬元為適當

    。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174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林淑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白豐瑋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2號

聲  請  人  孫初偉會計師

相  對  人  慶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炳通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酌定檢查人報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之檢查報酬酌定為新臺幣（下同）9萬元，應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檢查人之報酬，由公司負擔；其金額由法院徵詢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酌定，非訟事件法第174條定有明文。又檢查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執行其職務，其報酬由法院依其職務之繁簡定之，公司法第313條第1項亦有明定。而檢查人之權限，多以調查公司會計之正確與否，並將調查結果報告選任法院，藉以促動法院於必要時，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少數股東權益，藉此補監察人監督之不足。故法院酌定檢查人報酬，應斟酌檢查工作之繁雜程度、難易度、檢查結果暨成效及檢查人所付出之勞力與時間等一切情形，並徵詢公司董事及監察人意見後，以為酌定；且報酬數額之酌定，屬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不受檢查人或被檢查公司董事、監察人意見之拘束。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字第1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選派為相對人之檢查人，檢查相對人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現已完成檢查並出具113年12月16日慶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師專案檢查報告（下稱系爭檢查報告），茲以會計師每人每小時5,000元為基礎，檢附會計師工作時數統計暨公費計算表（下稱系爭工時計算表），聲請酌定檢查人報酬為37萬5,000元等語。

三、相對人具狀陳述意見略以：聲請人所提系爭檢查報告中之會計資料與內容，多係來自既存之相對人公司歷年度財務和稅務簽證，會計師僅單純將其相互加減，系爭工時計算表僅粗略記載，未具體說明何以須耗費如此時數，及有何需同時由2位會計師共同執行檢查與撰寫報告之必要，綜觀整份報告中，以會計師專業技能所出具之檢查結論或意見篇幅占比不大，聲請人請求金額遠逾一般會計師檢查報酬，違反經驗法則。又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計師專業責任鑑定費用收取標準細則」第3條第2款規定，鑑定作業小組委員每人每小時以3,000元為標準，本件聲請人報酬亦應同此計算等語。

四、經查：

　㈠相對人之股東賴炳麟前向本院聲請選派檢查人，經本院以系爭裁定選派聲請人孫初偉會計師為檢查人，檢查相對人如該裁定附表編號1至10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聲請人已完成相關檢查工作，並於113年12月17日提出系爭檢查報告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卷宗查明屬實。則聲請人既已向選任法院報告檢查結果，依上揭意旨，其請求法院酌定檢查人之報酬，核屬有據。

　㈡聲請人主張由百騏會計師事務所指派2位會計師共同執行檢查，每小時報酬5,000元，惟參酌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計師專業責任鑑定費用收取標準細則」第3條第2款規定，鑑定委員即會計師之鑑定費為每小時3,000元；同聯合會之「會計師業務評鑑費用收取標準」，評鑑委員即會計師之評鑑費為每小時2,000元，故聲請人主張以每小時5,000元計算報酬，尚屬過高，難以逕採。

　㈢查系爭裁定所命檢查之業務帳目、財產情形共計10項，然聲請人僅就本院於113年11月7日檢送之相關業務帳目資料為範圍而檢查其中5項，就其中編號3、5、6、9、10之查核均付之闕如；系爭裁定附表所列編號1之檢查範圍固自107年11月30日起迄今每年度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股東名冊、財產清冊等，惟依聲請人所說明之檢查程序，僅就相對人經亞大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辦理查核簽證之107至112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為既有報表之彙總分析，與全面檢查相對人前開年度全部業務帳目、財產情形之查核方式顯然有別；觀諸聲請人所提之系爭檢查報告中，多引用相對人所列表格，說明未能經由「會計師查核報告」核對，檢查帳目中多為資料不明無法進行檢查辨別，經聲請人記載「可以進一步了解，並請慶順建設（即相對人）提供補充說明」者高達7次，然未見聲請人有向相對人聯繫請求提出或補充相關資料，亦未向本院陳報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為者或其檢查有何窒礙難行之處，核與一般檢查人均有多次聯絡受檢查公司確認、補正資料之常情不符；復參酌聲請人所提之系爭工時計算表，其工作內容摘要僅3項，分別為「資料檢查、複核及工作底稿建立；撰寫查核說明及發現31小時」、「複核查核說明及發現、補充工作底稿16小時」、「撰寫查核報告29小時」，其中複核查核說明及補充工作底稿應可視為編製產出系爭檢查報告所需之整體工作項目，無再分列工作項目並列計工時之必要，且聲請人主張之工作期間自113年11月11日至12月13日，其中扣除例假日之實際工期僅24日，酌以前揭檢查事項因資料不足尚非繁雜，應無須耗費2位專業會計師之人力時間，本院審酌前述聲請人檢查項目及範圍、內容、實際檢查之資料量、檢查成效、系爭檢查報告內容之精實度，及處理前揭事務需費之時間、心力、成本，並考量兩造就本件檢查報酬之意見後，酌定本件聲請人報酬以9萬元為適當。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174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林淑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白豐瑋



